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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期股票涨幅较大，偏离公司基本

面。 公司现对有关事项和风险说明如下，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1、经公司自查，截至2018年11月15日收盘，公司对应2017年每股收益A股（人民币

普通股）的市盈率为69.42倍，根据万得信息显示的申万园区开发行业指数最新市盈率为

19.7倍，公司市盈率明显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2、公司非地产类的股权投资业务规模较小，对公司的利润贡献较小，不会对公司近

期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3、2018年1-9月，公司营业收入为人民币404,934,552.78元，较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31.2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57,275,791.66元，较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29.93%。

公司近期股票涨幅较大，偏离公司基本面，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香港《大公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

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国寿安保货币市场基金新增华泰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泰证券” ）签署的相关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协议，自2018年11月16日

起， 投资者可通过华泰证券办理国寿安保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代码：A类000505，B类

000506）的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渠道咨询详情：

（一）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97

公司网站：www.htsc.com.cn

（二）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9-258-258；

公司网站：www.gsfunds.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

件，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投资，注意基金投资风险。 特此

公告。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053

证券简称：九鼎投资 编号：临

2018-068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KunwuJiuding Investment Holdings CO., Ltd

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股票近期累计涨幅过大，脱离公司基本面，现将风险提示如下：

一、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动态市盈率明显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金融业-资本市场服务行业最新动态市盈率中位值为30.7倍， 金融业-其他金融业行

业最新动态市盈率中位值为14.9倍。

截至2018年11月15日，公司最新动态市盈率为44.46倍。 公司市盈率明显高于金融业

行业市盈率中位值。

（二）公司存在经营业绩波动的风险

1、基金募资规模存在缩减的风险

受宏观政策等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难度有所增加，2017年1-12月公司管理的基金新增

实缴规模为23.71亿元，2018年1-9月公司管理的基金新增实缴规模为17.46亿元。 公司基

金募资规模存在缩减的风险。

2、基金投资规模存在缩减的风险

公司在管基金对外投资的规模降低，2017年1-12月公司管理的基金新增投资规模为

29.92亿元，2018年1-9月公司管理的基金新增投资规模为15.41亿元， 公司在管基金投资

规模存在缩减的风险。

3、公司收入存在波动的风险

管理报酬是目前私募股权投资管理机构最主要的盈利来源，主要在投资后若干年内陆

续实现并计入实现当期的损益表。 公司管理报酬收入在不同年度之间会有很大的波动，从

而导致公司的业绩出现大幅波动，2016年金额为10.47亿元，2017年金额为4.36亿元，2018

年1-9月4.19亿元，波动较大。

截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在管基金实缴规模222.98亿元，按照基金协议约定，在管基

金已投项目将在接下来几年内陆续实现退出，但具体退出时间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

可能导致公司今后几年中各年间收取的管理报酬大幅波动，并进而导致公司的年度收入及

净利润指标大幅波动。

（三）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2018年3月23日，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同创九鼎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调查通知书》（编号： 沪调查字

2018-1-068�号），内容为：“因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对你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上述事项尚处于调查过程中。

二、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

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公司A股股票近期涨幅较大，公司已于2018年11月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临2018-067）。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将严格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公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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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拟筹划股权激励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沃施园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了促进公司持续、健康、稳定的长

远发展，维护广大股东的利益，同时，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获得证监会核准并顺利实施，届

时北京中海沃邦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为了保持其管理层及核心人

员的稳定性并进行有效激励，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拟在获得证监会核准之日起12个月内筹划股权激励，

相关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权激励的规模

本次股权激励股票总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0%。

二、本次股权激励涉及的股票来源

本次股权激励涉及的股票来源不限于增发股份、回购股份和其他符合法律、法规的方

式。

三、本次股权激励的持有人范围

本次股权激励的持有人范围原则上为公司（含子公司）中董事、高层管理人员、核心技

术人员或者核心业务人员，以及公司认为应当激励的对公司经营业绩和未来发展有直接影

响的其他员工。

四、需要说明事项及风险提示

本次股权激励尚处于筹划阶段，公司已聘请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财务顾问筹划

股权激励计划，公司将对该计划的内容及可行性进行充分讨论和论证，且该计划的方案从

推出到实施尚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因此尚存在不确定性。 待该计划确定后公司将根

据相关规定出具明确草案，并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在此过程中，本次股权激励的推出面临

着诸多不确定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沃施园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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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风险及内容提示：

●经营业绩风险： 公司2018年1-9月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536,231,498.01元， 由于铁矿石价格波动以及公司露天开采转入地下开

采后生产成本上升等原因，预计全年累计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可能大幅下降。

●公司股票在2018年11月13日、14日、15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公司目前正在与复星国际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之母公司）就公司

收购其持有的境外全资子公司的部分股权进行意向性沟通。 本次股权收购事

宜尚在与交易各方沟通阶段，且属于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需回避本次交易

的表决，是否能够完成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本次交易需经政府发改、商务等主管部门的相关批准、许可，是否能够

取得存在不确定性。

一、风险提示

1、经营业绩风险：公司2018年1-9月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536,231,498.01元， 由于铁矿石价格波动以及公司露天开采转入地下开

采后生产成本上升等原因，预计全年累计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可能大幅下降。

2、公司市盈率明显高于市场同行业水平，具体对比情况如下。

项目 公司简称及股票代码 11月15日

市盈率 (PE)匹配2018年三

季报财务数据

海南矿业

（601969.SH）

-14.81

*ST金岭

（000655.SZ）

21.35

宏达矿业

（600532.SH）

-44.45

*ST地矿

（000409.SZ）

33.6

3、本次交易尚在与各交易方沟通阶段，是否能够完成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4、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需回避本次交易的表决，本次交

易是否能够取得股东大会批准存在不确定。

5、本次交易需经政府发改、商务等主管部门的相关批准、许可。 是否能够

取得存在不确定性。

二、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于2018年

11月13日、14日、15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三、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公司董事会经过自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

之处。 截止目前，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经查，公司目前正在与复星国际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之母公

司）就公司收购其持有的境外全资子公司的部分股权进行意向性沟通。 本次

沟通事项涉及的交易预计不会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目标公司属于能源行业，截

止2017年12月31日目标公司资产总额约为人民币22.91亿元，净资产金额约为

人民币19.04亿元。公司意向为拟以现金收购其不低于50%的股权。截至目前，

对于本交易事项尚未达成任何协议， 公司将本次交易视实际进展情况并依照

相关法律、法规等制度的规定，及时履行内部批准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三）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征询，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

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除上述（二）以外，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

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也不存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期间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

（四）经向公司管理层核实，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

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不存在除（二）所述事项外，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

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五) 公司不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

场传闻；公司及有关人员不存在泄漏尚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六) 公司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明确要求上市公司核实并披露的其他事

项。

四、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除（二）所述事项外，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

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

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

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五、相关风险提示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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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于2018年11月14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电话会议方式召

开。会议通知于2018年11月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

事10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10名。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明东先生主持。 会议召

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江支行等金融机

构申请授信的议案》

为确保公司经营业务的顺利开展，补充公司营运资金，拟向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昌江支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人民币9.5亿元授信，并授权管理层办

理相关事宜。 信息如下：

一、授信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江支行

授信金额：人民币20,000万元

申请期限：一年

利率：授权公司管理层商定

担保方式：信用担保

二、授信银行：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授信金额：人民币25,000万元

申请期限：一年

利率：授权公司管理层商定

担保方式：信用担保

三、授信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授信金额：人民币30,000万元

申请期限：一年

利率：授权公司管理层商定

担保方式：信用担保

四、授信银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授信金额：人民币20,000万元

申请期限：一年

利率：授权公司管理层商定

担保方式：信用担保

表决结果：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一）海南矿业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1月16日


